
西藏自治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全区统一考试
政策加分情况审查表

报考年份： 报名点学校： 学籍号：

考生

基本

情况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户口

所在地
县 乡 村

是否迁入

何时由何地迁入

迁入原因

直

系

亲

属

父

亲

姓名 民族 职业

工作单位或

户口所在地

母

亲

姓名 民族 职业

工作单位或

户口所在地

政策加分项目

（在符合项目前方框内打“√”，

每个分值只能选一种类型，多选

无效。）

20 分

□ 阿里、那曲户籍考生

□ 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

□ 区内高海拔四类及以上县校初中三年学籍考生

□ 经国家和自治区认定的烈士子女

10 分 □ 区内边境县所属边境乡（镇）的农牧民子女

审

核

意

见

报名/学籍所在学校(签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签章)：

年 月 日

市地招生办(签章)：

年 月 日
注：1、出生以后一直居住在该地的考生在“是否迁入”填“否”，“迁入时间、地点和原因”可不填。

2、考生及考生父母户口复印件或烈士子女认定证件复印件自行附本表背后。

3、政策加分项中，非军人、公安、司法、消防烈士子女加分项须由民政部门审核；区内高海拔县

校初中三年学籍考生须由学籍所在学校审核；边境县所属边境乡（镇）的农牧民子女须由乡（镇）政府

审核；其他以户口为准，由报名所在学校审核。

4、本表由考生请有关部门审查签章后，逐级留存，最终统一交市地招生办汇总，并报教育考试院。



西藏自治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全区统一考试
政策加分情况审查表

报考年份： 报名点学校： 所在市县（区）：

军人、公安、司

法、消防救援人

员子女基本情

况

报名号 学籍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军人、公安、司

法、消防救援人

员基本情况

（父或母）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军官（士兵）证、公安证、

司法证或消防救援证编号

入伍（参工）

时间

部队代号（工作单位）

申请教育

优待类别

（按当年西藏自治

区中考招生规定之

政策加分项填写，

每个分值只能选择

一种类型，多选无

效。市地招生办审

核时不予公开具体

加分项。）

20

分

10

分

本人

申请

理由
签名：

年 月 日

军人所在单位政治部

门审查意见

（师级及以上）

- - - - 或- - - -

公安（司法）人员所

在机关单位审查意见

（县级及以上）

- - - - 或- - - -

消防救援人员所在机

关单位审查意见

（县级及以上）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军区政治机关审

核意见

- - - -或- - - -

省级公安厅（司法厅）

政治部审核意见

- - - - 或- - - -

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政

治部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地招生办

审批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考试院

审批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相关照顾政策参照 2011、2013、2018、2019、2020 年教育部和总政治部、公安部、应急管理

部、司法部相关文件有关条款执行（以当年中考招生规定为准）；此表一式三份，所在单位及省级政治

机关、市地招生办各一份。审核人未签字或盖章无效。本表由考生请有关部门审查签章后，逐级留存，

最终统一交市地招生办汇总。


